附件1

2017年自治区海洋局政务公开重点工作分工表

	工作任务
	主要工作内容及完成时限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一、全面落实“五公开”工作机制
	1.将“五公开”要求落实到公文办理程序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2.将“五公开”要求落实到会议办理程序
	
	

	
	3.2017年底前，制定完善我局主动公开目录
	研究院、办公室（文秘科）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4.加强信息发布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二、加强政策发布及解读
	5.政策类文件主动公开
	法规处
	局机关各处室、研究院

	
	6.政策解读
	法规处
	局机关各处室、研究院

	三、扩大公众参与及时回应关切
	7.加强意见征集
	办公室（宣传科）、研究院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8.回应社会热点
	办公室（宣传科）、研究院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9.做好政务舆情回应
	办公室（宣传科）、研究院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四、加强政务公开平台建设
	10. 加强门户网站建设
	研究院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11. 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平台
	研究院、办公室（宣传科）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五、制定政务公开培训计划
	12. 制定政务公开培训计划
	办公室（人事科）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六、扎实推进管理公开
	13. 2017年1-6月，各处室全面梳理海洋管理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报法规处汇总审定。7-12月，进一步做好清单公开工作，建立健全清单动态调整机制。
	办公室（人事科）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七、扎实推进管理公开
	14．2017年6月底前，制订出台海洋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根据事权和职能，按照突出重点、依法有序、准确便民的原则，公开职责权限、执法依据、裁量基准、执法流程、执法结果、救济途径等。
	海监总队、法规处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八、扎实推进服务公开
	15. 推进服务事项目录和标准化建设，推动海洋政务服务向网上办理延伸。2017年1-5月，各处室全面梳理对外服务事项报法规处汇总审定。6月底前，全面公开我局对外服务事项，编制发布办事指南，简化优化办事流程。
	法规处、窗口办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16.2017年7月前，各处室全面梳理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报法规处汇总审定。12月前，公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公开项目名称、设置依据、服务时限。
	法规处、窗口办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17.大力推进海洋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开，要加强分类指导，组织编制公开服务事项目录，切实承担组织协调、监督指导职责。
	法规处、窗口办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九、推行“放管服”
改革信息公开
	18.配合自治区法制办及时公开规章和政策性文件的修改、废止、失效等情况，并在政府网站已发布的原文件上作出明确标注。
	法规处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19.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及“三定”方案、权责清单的规定，梳理出涉及各部门的“双随机”检查事项，配合自治区工商局编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工作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内容包含监管部门、事项名称、抽查主体、抽查内容、抽查依据等，及时向社会公布并动态调整。
	法规处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十、提高信息化水平
	20.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提高海洋政务公开信息化、集中化水平。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构建基于互联网的一体化政务服务体系。 
	研究院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十一、完善制度规范
	[bookmark: _GoBack]21.2017年10月底前，制订出台公众代表、专家、媒体、利益相关方等列席会议制度；建立健全海洋政务公开制度，将政务公开实践成果上升为制度规范；制定我局海洋信息公开实施办法。
	办公室（文秘科）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十二、加强考核监督
	22.把政务公开纳入绩效考核体系，政务公开工作分值权重不应低于4%。 
	局绩效办
	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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